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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济南市历下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济南市历下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

2018 年 12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济南市历下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培育八大百亿级产业集群，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历下区产业

发展政策和“一园一策”政策等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结合

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是指区公共预算

资金安排的专项用于支持符合全区产业发展方向的项目建

设和发展资金。

第三条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由历下区产业发展暨新旧动

能转换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

会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管理，科学调剂专项资金使

用方向。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遵循公开透明、突出重点、绩效

优先、加强监督的原则，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和高效。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四条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范围主要包括：



（一）符合《历下区关于加快培育八大百亿级产业的实

施意见》规定的重点产业方向和重点任务要求，以及达到各

重点产业发展政策规定条件的市场主体予以扶持奖励。

（二）符合“一园一策”政策规定条件的园区运营主体

和入驻单位进行扶持奖励。

（三）对区委、区政府确定扶持的重点项目、企业和产

业园区进行扶持奖励。

第五条 限制和除外情形

（一）同一企业、母子公司原则上不得就同一事项重复

申请支持。企业同一项目已获区政府其它专项资金支持的，

本产业资金不再支持。

（二）产业资金对同一企业的支持原则上不超过该企业

上一年度在历下的综合贡献，社会组织等非营利性机构以及

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创新平台、孵化平台、开放型经济等项

目不受综合贡献限制。

（三）各产业资金支持政策中有其他除外情形的，另行

作出明确规定。

第三章 申报流程

第六条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全区产业资金的统筹安

排。各产业牵头部门负责提出具体产业和园区政策细则，于

每年 6 月底前报领导小组审核并发布公告。



第七条 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政策规定向产业部门提交

资金扶持申请报告，填写相关申请表格，并提供以下有效证

明文件：

（一）企业情况介绍和项目简介；

（二）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

（三）申报项目建设资金的，须同时提供项目审批机关

的相关批准文件；

（四）申报承诺书；

（五）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

第八条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流程。

产业部门受理审核企业资金申请事项,开展组织评审,并

对项目单位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产业

部门按照“就高不就低、不重复扶持”的原则提出资金申请

方案，提交领导小组办公室。

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形成产业资金总体安排意见提交领

导小组研究确定。其他需要研究的临时性资金使用事项，由

区产业协调推进小组会议研究确定。

需要公示公告的资金项目，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公示有异议的，产业部门要进行调查重审。

第九条 资金拨付。对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调查核

实异议不成立的项目单位，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产业资金划



转至各产业牵头部门进行拨付。有异议且经核查不符合申报

条件的，及时反馈申报单位。

第四章 资金监管

第十条 年度绩效评价。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筹组织协

调绩效评价工作。各产业部门负责制定资金绩效评价实施方

案，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由各产业部门具体开展绩效

评价。区财政局、区审计局负责监督、检查各产业部门绩效

评价工作。

第十一条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专账管理。

各产业部门负责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跟踪审查，对于违反

财经纪律，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的行为，

由各产业部门责令改正，并将情况通报区审计局等部门，由

相关部门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企业在申报、使用产业资金过程中有弄虚作

假，拒绝配合产业资金绩效评价、监督检查及违反书面承诺

的，由产业部门将已拨付的专项资金全额收回上缴区财政，

同时报领导小组，将该企业录入诚信黑名单，五年内取消其

产业资金支持资格。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历下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有效期两年。




